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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公司之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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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的税务制度比较简单，税种
较少，税率较低。它的税项可分
为直接税项和间接税项。其中：

直接税项 :  营业税、所得补充（利润）税、职业

税和房屋税等；

间接税项 :  关税、消费税、旅游税和印花税等。

澳门的财政年度是指历年（从 1 月 1 日至同年

12 月 31 日）。澳门财政局负责主管澳门的税务。

澳门主要的公司税是营业税和所得补充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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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的基本税制是全球收入均需征税。可征税收入包括一个澳门企业在正常营运、
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收入，包括红利、利息和权利金。从税收角度而言，营业收入、
营业外收入、主要收入、次要收入、境内外收入都没有区别。

   
请留意 :在澳门营运利润 ( Operating Profits) 和资本利润 (Capital Profit) 之
间并没有差别，但用以产生豁免收入的开支不能作扣税用途。

应税收入为可征税收入减去可扣减项目。

租金收入须付房屋税，而免征纯利税。 企业的可扣税项目包括用作产生可征税
收入的日常经营开支。某些开支若然过大，将不可作扣税之用，比如娱乐和旅游
开支。

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支出可享受从 10% 到 33% 不等的折旧扣减。此外，税例亦允
许坏账准备金和股票损失准备金分别作 2% 和 3% 的预提扣减。

所有在澳门从事工业或商业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，应根据其从事产业类型和数量
每年缴纳一种固定的营业税，并在开业之前向澳门财政局提出税务登记申请；纳
税人必须就每一项登记的商业活动向政府纳营业税。凡须缴纳营业税的工商业性
质活动，称为营业活动。总共有多于 300 项营业活动列入 《营业税》条例的行
业总表。

营业税是一个固定的金额，从 150 澳门元（如商务车）至 80,000 澳门元（银行

应税收入 

营业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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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）不等。通常，营业税为每年 300 澳门元；但不同行业，所需缴
纳营业税不同。( 现时澳门公司豁免缴纳营业税 , 直至政府另行通知 )。

所得补充税是营业税、职业税和房屋税的补充税项，是澳门的主体税种。
对于澳门公司而言，不论总部设在何处，只要源于澳门的全部所得，应缴
纳补充税。

澳门纳税义务人并没有居民和非居民的区分。

所得补充税（利润税）

Tax declaration and tax pay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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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公司在税务上看似没有太大吸引。然而投资者应该留意，只有资本
超过 1,000,000 澳门元 （约为 USD126,294）的公司，或者过去三年平
均年利润超过 500,000 澳门元 ( 约为 USD63,1471) 的公司，以及某些
类型的企业（例如金融机构），才必须每年上交税务申报表。该组别纳
税人称为 A 组纳税人，须于每年的 6 月底前向澳门财政局申报上年收益。

不符合以上标准的企业，统一归为 B 组纳税人。此类公司无须提交审
计报告并于每年 3 月底前向澳门财政局申报上年收益。大多数的澳门
公司都属于 B 组纳税人，税务负担较轻。

税务申报和税款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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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率 

红利

亏损

资本增值税

澳门公司主要税率如下：

❖ 所 得 补 充 税 可 课 税 的 年 收 益 豁 免 订 为 600,000 澳 门 元（ 约 为
USD75,261）；

❖ 净利润低于 600,000 澳门元（约为 USD75,261）的，免缴所得税；

❖ 净利润高于 600,000 澳门元（约为 USD75,261）的，税率为 12%。

于 2020 年度，豁免从以葡文作为正式语文国家取得或产生收益的所得
补充税，但以有关收益已在当地完税者为限。

分配给股东的红利的税项应由收受者 ( 股东 ) 缴付。

请留意，澳门公司的红利分配可在公司可征税利润中作扣减，从而避
免收入的双重征税。

澳门并无资本增值税要求。营运利润和资本利润之间并没有区别。

亏损可保留三年作报税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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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税：依照财政局发出的 M/8 格式“营业 - 缴税凭单”上指定缴纳
月份缴交，即二月或三月份期间缴纳当年的税款。

所 得 补 充 税 : 依 照 财 政 局 发 出 的 M/6 格 式“ 所 得 补 充 税 - 微 税 凭
单”上指定缴纳月份缴交。如所得补充税超过 3000 澳门元（约为
USD375），将在 9 月及 11 月平分两期缴纳；如所得补充税应缴税款
不超过 3000 澳门元（约为 USD375），应在 9 月内一次性缴交。

澳门政府已与 7 个国家以及地区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议定书，其中
包括佛得角共和国、莫桑比克共和国、比利时王国、葡萄牙、越南、「香
港」和「中国内地」。

根据澳门和内地签订的《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
重 征 税 和 防 止 偷 漏 税 的 安 排》（Double Tax Agreements， 简 称
DTA），两地之间的优惠税率分别为：

❖ 股息所得税税率为 10%（但银行或金融机构为 7%）；

❖ 利息所得税税率为 10%；

❖ 特许权所得税税率为 7%。

2019 年 11 月 28 日签署的《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
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》第四议定书生效后，两地之间的投资
所得将可获豁免缴纳 10% 的所得税，这对澳门公司来说是一重大优惠。

避免双重征税

缴税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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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信息交换

澳门政府已与 14 个国家以及地区签订税务信息交换协定（Tax Information 
Exchange Agreements，简称 TIEA），其中包括爱尔兰、阿根廷共和国、大
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根西岛、瑞典王国、日本、格陵兰、印度共和国、
澳大利亚、丹麦王国、法罗群岛、冰岛、挪威王国和芬兰共和国。

澳门与中国内地、香港之间虽然并未签订税务信息交换协议，但是该等信息
交换安排已经包括在两岸三地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中，因此三地之间的税收
信息可以顺畅交换。

澳门在 2018 年正式加入共同申报准则 (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，简
称 CRS) 网络 , 澳门地区的个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在澳门开设的银行帐户信息 ( 自
2017 年底的信息 ) 将会主动呈报于所属须报送人的税务机关。

CRS 报告



10



11

宏杰如何助你一臂之力？

宏杰的董事和管理层是境外法律、财税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，

服务亚洲市场已经超过 34 年。通过我们在香港、上海、杭州，

惠州和「澳门」的办事处以及其他亚洲城市的合作伙伴，我们

可以向专业顾问及其客户提供一整套的全面增值服务。

宏杰为您提供以下服务：

• 注册成立澳门及其他境内 / 境外公司及机构

• 全方位的公司管理服务

• 注册办事处、商业地址、邮件转递及商务中
心（仅限于指定地点）

• 会计服务 / 开票服务

• 税收和资产计划服务

• 破产和清算服务

• 资产保护和保存咨询服务

• 业务建立服务

• 市场开拓服务

扫描右侧二维码
关注“宏杰集团”
及宏 Sir 的“跨境投资圈”
或访问宏官方网站
获取更多帮助

[  Facebook 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WeChat 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Website ]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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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宏杰—源于亚洲，基于亚洲，服务全球

中国香港总部

WhatsApp : (852) 6244 6606

Email: Enquiry@ManivestAsia.com 

中国上海公司

Tel: (86 21) 6249 0383

Email: Shanghai@ManivestAsia.com 

中国杭州公司

Tel: (8621) 6249 0383*8007

Email: Enquiry@ManivestAsia.com.cn 

中国惠州公司

Tel: (86) 136 3217 6445

Email: Enquiry@ManivestAsia.com

中国澳门公司

Tel: (853) 2870 3810

Email: Enquiry@ManivestAsia.com

微信咨询请加 WeChat：Manivestbdd


